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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12 证券简称：粤金曼 5 公告编号：2019-069

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订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本次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的签订，旨在表达各方股权转让和

受让的意愿及商洽的结果。相关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对

标的公司的审计、评估工作完成后进一步协商谈判，审计、评估工作

结束后，公司还需根据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完成有关

本次收购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。

2、股权收购意向书签订后涉及的后续事宜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

3、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以自筹的方式解

决。

4、本次收购不构成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，并依法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

综上，本次交易的最终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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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易概述

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收购方”）

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与唐平庆，范晓农，熊

天保，张颖群，王志海，邱晶，张华廷，李托，王希，刘志生（以下

统称“转让方”）签订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(以下简称“意向书”)。

公司拟收购转让方持有的岳阳长旺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

司”）不超过 85%的股权，最终交易对价由双方根据审计、资产评估

结果协商确定。审计、评估工作结束后，公司尚需根据法律、法规和

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完成有关本次收购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。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重

组管理办法”）第二条规定：“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

买、出售资产、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

买、出售的资产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

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 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

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

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 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

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根据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购买

的资产为股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

的，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高者为

准，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高者为

准；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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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为准。除前款规定

的情形外，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，资产净额均以成交净

额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以该股权的账

面价值为准。”

按照相关规定，在 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

出售资产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，交易标的资产属于相同

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公司 2018 年

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590,922,556.27 元，

净资产额为 487,064,053.46 元。本次交易，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

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收购价格上限（不高于人民币 5,000 万元），

同时对公司连续 12 个月收购相关资产（拟收购的河南省宏升金属材

料有限公司为不高于人民币 12，000 万元）进行累计计算，拟收购资

产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7，000 万元，占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额的比例分

别为不高于 28.77%和 34.9%，不构成认定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定。

二、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岳阳长旺化工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范晓农

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人民币

注册地址：岳阳市云溪区工业园

经营范围：催化剂再生、加工、装填及销售；化工原材料及化工

产品加工、销售;（以上两项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）催

化剂再生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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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三、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标的股权

本次收购标的系转让方持有的岳阳长旺化工有限公司合计不超

过 85%的股权。

（二）收购方式

收购方和转让方同意，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

宜，在本协议生效后由收购方聘请的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审

计及资产评估报告，拟由收购方根据评估报告以现金方式完成收购。

具体收购条款以双方另行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为准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

1、经收购方董事会通过后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、若转让方和收购方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月期间内就股权

收购事项达成实质性股权转让协议，则意向书自动终止。

3、在上述期间届满前，若收购方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转让

方提供的资料存在虚假、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疏漏，有权单方终止意

向书。

四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（一）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

此次收购可进一步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提高公司的运营能

力和盈利水平，促进公司环保业务的协同处置效应。

（二）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

http://www.64365.com/baike/gqzrxy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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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业务

范围将得到充实，盈利能力、持续发展能力及市场地位得到有效提高。

因此，本次收购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正面影响，符合公

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
1、《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；

2、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9 年 9 月 26 日


